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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财〔2018〕9 号

郑州市惠济区财政局
关于转发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市

2018-2019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的通知的
通 知

各镇（办）、区直各单位、郑州农业高新区、河南惠济经开区（郑

州惠济特色商业区）、郑州惠济新区：

现将《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18-2019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及标准的通知》（郑财购〔2018〕2 号，以下简称《通知》）转

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同时《郑州市惠济区财政局关于印发惠

济区 2017 年政府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的通知》（惠财〔2016〕135

号）废止。为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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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采购范围

政府采购目录以内，单项或批量预算金额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的货物、服务和工程属政府采购范围，采购人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数额标准

区级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零星分散工程项目，单项或批量

采购，预算金额一次性达到 10 万元以上（含 10 万元）100 万元

以下的，应当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等非招标

采购方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

《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三、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数额标准

区级政府采购货物、服务项目，单项或批量采购，预算金额

一次性达到 100 万元以上（含 100 万元）的，应当采用公开招标

方式，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政

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四、有关要求和说明

1.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要求，惠济区国家

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使用财政性资金（包括预算内资金、

其他财政性资金等）采购《通知》以内和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

工程、服务，属于政府采购范围，采购人应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

定执行；采购目录之外且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工程、服务，可

不执行政府采购制度自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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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知》是各单位编制年度部门预算和政府采购预算的重

要依据。各单位在 2018-2019 年度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通知》

范围以内及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项目，均应在编制

年度部门预算的同时，按类别和项目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3.为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缩短采购周期，提高采购效

率，降低采购成本，积极响应省、市政府采购政策，根据国家、

省、市关于贯彻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指导

精神，下步，我区将逐步推行网上商城、电子招标投标等“互联

网+政府采购”工作。

4.各单位应严格遵守政府采购各项制度，对应纳入政府采购

的项目，必须实行政府采购，区政府有关部门将加强对政府采购

活动的日常监督检查。

附件：《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2018-2019 年政府集中采购目

录及标准的通知》（郑财购〔2018〕2 号）

2018 年 1 月 30 日



- 4 -

郑州市惠济区财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1月 30日印发


